
语言与传播学院

2023 年度教职工考核实施细则

根据《关于做好学校 2023 年度教职工师德考核和年度考核工作

的通知》精神，按照《北京工商大学岗位聘任办法（2021-2023 年）》

（北工商党发〔2020〕103 号）中附件 6《北京工商大学教职工考核

办法》的要求，特制定语言与传播学院教职工 2023 年度考核实施细

则。

一、考核原则

1.实行师德“一票否决”

2.客观公正，民主公开，求实易行。

3.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严格按学校规定的考核程序进

行。

4.以岗位职责和工作绩效为依据。

5.年度考核与师德考核相结合。

二、考核范围

全院在编在岗的教职工（中层及以上干部由学校党委组织部和上

级主管单位另行组织考核）。

“双肩挑”干部按照本办法参加教师岗位的年度考核。

三、考核时段

教职工2023年度考核考核时段为202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四、考核组织领导

学院成立考核工作小组，负责全院教职工的考核工作。



学院考核工作小组由行政负责人任组长，成员不少于 11人，由

本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学科建设负责人、专业建设负责人、分工会主

席、学术委员会成员、教代会成员和教职工代表组成。

考核工作小组名单如下：

组长：王擎、刘影

考核小组成员：史岩林 罗子明 董华峰 王新惠 杨增成 罗昶

刘超 王妍慧 孙铭欣 张慧子 田莉 张馨予 吕绵 郑昊霞 吴濛 刘婧

田芳 李英杰 张磊

五、考核程序

严格按照学校规定的程序进行。根据学校统一安排布置考核工

作，明确考核要求和操作程序。教职工按照岗位职责和有关要求进行

个人总结，填写年度考核表。学院各系部及各部门组织教职工在一定

范围内进行个人述职。

学院考核工作小组根据教职工履职表现和工作业绩进行全面评

议，实事求是做出评价。通过考核工作小组讨论评议投票等形式，提

出个人年度考核等次意见及拟推荐年度考核优秀人员。

学院在本单位范围内对拟推荐年度考核优秀人员进行公示，公示

期不少于 3个工作日。

学校考核会对聘用至专业技术四级以上岗位的人员履行岗位职

责和完成目标任务等情况，进行综合评议，提出考核等次意见；审议

各单位提出的教职工考核等次意见。

学校校长办公会对教职工考核结果进行审定。



六、考核内容

教职工年度考核内容包括“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主

要考核教职工本年度的师德、工作业绩和履行岗位职责情况，其中师

德年度考核结果达不到合格的，年度考核结果不能评定为合格及以上

档次。

（1）教师岗位人员：主要考核教职工本年度的师德师风、教书

育人和教学、科研、校内社会等方面的工作实绩，包括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学科建设、学术交流等方面的工作。

（2）管理岗位人员：侧重考核在履行岗位职责过程中的敬业精

神、服务态度、管理能力、工作效率、创新意识、工作业绩和廉洁自

律等情况，以及在学校、学院重大工作和中心工作、公益性工作方面

所做出的贡献。

（3）其他专业技术岗位人员：主要考核为教学和科研服务方面

的工作完成情况，以及在实际工作中的敬业精神、创新意识和工作业

绩

七、考核标准以及计分分档办法

1.专任教师教学、科研工作计分

所有教学和科研工作量记分均以学校或相关职能部门的最新版

本文件为准，严禁教学单位自行制定或增加，超出文件范围的工作量

均不计入个人教学科研工作量。

科研成果以学校科研院和其它科研项目立项单位认定为准。其

中，个人单项科研项目立项分（不含经费分）在 100 分及以上的，



可以由个人将此项目立项分按项目执行年度进行分配。科研成果计算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教学与科研工作可打通互换，1科研分=1 教学标时。

外语类教师全年主讲学时应高于 68学时（含）；教授每年主讲

本科生课程不低于学时数为 16学时（含）。

2.专任教师社会工作分档

校内社会工作是指教师在学校内部承担的除教学、科研以外的工

作，包括面向学生的各项教育管理服务工作、学科专业建设工作、实

验室建设工作、党建工作、工会及教代会工作、学生社团、学生科技

立项、学校及学院/教研室交办的工作等。

班主任工作：以班主任身份辅导学生学习、就业、心理等方面的

所有工作。

学生辅导工作：辅导学生留学、就业、考研等工作。

专业建设工作：参加本科专业建设而完成的所有工作。

专业负责人工作：专业负责人为本科专业建设而完成的所有工

作。

学科建设工作：参与学院学科建设的所有工作。

党建工会工作：参与党建、工会方面的所有工作。

学院工作：学院交办的院内所有工作及组织的活动。

学校工作：学院统一安排的为学校、其他部门、校园文化建设、

监考等所做的工作。

教师社会工作量分为 1、2、3 档，其中评为 1 档的比例为全院



教学岗人数的35%。每位教师的社会工作量评价由各教研室组织实施，

个人述职，综合考虑个人履责、学院评价（含考勤）等因素，各教研

室社会工作评为 1 档的比例为该教研室人数的 30%（不含教研室负

责人、院班子成员）。各教研室负责人的社会工作档次由院班子评定。

不服从学院/教研室安排的，或学院/教研室活动缺勤且不履行请

假手续 2 次及以上者等，其社会工作量分均列入 3 档。

3.管理和其他专业技术岗位

学院对管理和其他专业技术岗位的年度考核按学校有关规定执

行。

4.其他

(1)担任中层干部的教师，按合格标准工作量 30%给予奖励，折

合为教学和科研工作量。2023 年不再担任中层干部的人员参加本次

年度考核，其中曾兼任教师岗位的，任中层干部期间的工作量按相应

的标准奖励。

担任系部教研室主任的教师，按合格标准工作量的10%给予奖励，

折合为教学工作量。

上述奖励如有重复，只按最高标准奖励一次，不得累加。

(2)近 2 年（以自然年为准）入职的教师其教学科研工作量按照

学校要求相应核减。新进毕业生工作时间不满 6 个月的，参加考核，

只写评语，不确定等次。入职第二年工作量核减 75%。

(3)对不满 3 年即将退休的教师，学院参考其在人才梯队建设、

研究生培养、学科及专业建设，以及为提升学院影响力和学术地位而



参与的学术活动等具体内容和效果，参照新进教师工作量核减原则，

工作量核减 75%。

(4)出国、挂职以及学术休假等特殊情况，按照学校规定执行。

本年度内已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不参加考核。

八、考核等次

教职工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等

次，其中优秀人员的比例不超过本单位参加考核人员的 20%。

年度考核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本年度师德考核结果达不到

合格的，年度考核结果不能评定为合格及以上档次。

（1）专任教师

优秀：

教师岗位人员教学工作量应在教研室的教学工作量排名前 50%、

科研工作量排名前 50%、社会工作量 2 档及以上，按照教学科研合计

标时排序（含奖励标时）经所在教研室产生 20%的候选人（中层干部

除外），并经所在系（室）党支部签署同意意见，列入学院年度考核

优秀教师候选名单。如果该候选名单人数小于学校下达的优秀教师人

数，富余名额奖励给人均工作量最高（按学校文件进行相应核算）的

教研室。

由教学科研总量排序产生学院年度考核优秀教师排序名单。考核

工作小组在年度考核优秀教师排序名单的基础上再评议，产生学院拟

推荐年度考核优秀教师名单。



合格：

德、能、勤、绩、廉各方面表现较好。思想政治素质较高；业务

水平和工作能力较强；工作作风较好，自觉执行党风廉政建设各项规

定，廉洁从业，能够全面完成本职工作。

教师教学科研总标时 400 标时、外语/大学语文教师 360 标时

以上（均含），且社会工作 2 档及以上。

基本合格：

德、能、勤、绩、廉各方面表现一般。思想政治素质基本合格；

业务水平较低；工作作风方面存在不足，执行廉洁自律方面存在不足，

未能完成本职工作任务。教师岗位人员在学风建设、学术诚信等方面

存在不足。

教师完成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量高于 360 标、外语/大学语文教师

高于 324 标时（均含）而未达到合格标准，且社会工作为 2 档及以

上。

不合格：

思想政治素质不合格；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差；工作作风方面存

在严重不足；不能完成工作任务，或工作中发生严重失误；执行党风

廉政建设各项规定和廉洁自律方面存在严重不足。教师岗位人员在学

风建设、学术诚信等方面存在严重不足。

教师完成的教学科研工作量低于 360 标时（不含）、外语/大学

语文教师低于 324 标时（不含），且社会工作为 2 档及以下。



（2）非教学岗位人员

非教师岗位考核按学校要求分为民主测评与考勤测评两部分，其

中考勤记分办法按学校《北京工商大学岗位聘任办法（2021-2023年）》

（北工商党发〔2020〕103 号）中附件 6《北京工商大学教职工考核

办法》要求执行，民主测评按下列方法执行，考核等级由学院考核小

组根据学校考核文件、每位教职工的测评分数与下列要求确定。

民主测评办法：每位教职工按 100 分制进行打分。党政联席会成

员打分权重为 40%，非教师岗位同行互评打分权重为 30%，服务对象

专任教师与学生代表打分权重为 30%，结合考勤测评计算总分。

优秀：

工作服从安排，并且能够按照学校、院系有关规定和要求认真

完成学院、系（教研室）分配的各项工作。积极参加学院和学校的各

项活动，思想品德优秀。 测评分总分不低于 85分，而且位于所在系

列（管理岗、教辅岗）的前 40%以内。师德考核合格。拟推荐考核优

秀人员需征求所在基层党组织意见。

合格：

工作服从安排，并且能够按照学校、院系有关规定和要求认真完

成学院、系（教研室）分配的各项工作。积极参加学院和学校的各项

活动，思想品德合格。测评分总分不低于 60分。师德考核合格

基本合格或不合格：

不符合上述优秀或合格条件。符合学校规定的不合格条件。



九、年度考核的若干规定

依据《北京工商大学岗位聘任办法（2021-2023 年）》（北工商党

发〔2020〕103 号）中附件 6《北京工商大学教职工考核办法》执行。

十、考核结果的使用

依据《北京工商大学岗位聘任办法（2021-2023 年）》（北工商党

发〔2020〕103 号）中附件 6《北京工商大学教职工考核办法》执行。

十一、考核纪律及复议、申诉

依据《北京工商大学岗位聘任办法（2021-2023 年）》（北工商党

发〔2020〕103 号）中附件 6《北京工商大学教职工考核办法》执行。

十二、2023 年 12 月 28 日经学院教职工代表大会投票通过（应投票

人数 27 人，实际投票人数 26 人，赞成 26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上报学校备案。

十三、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考核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语言与传播学院

2023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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